
臺北市政府 112.08.14.  府訴三字第 1126082562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

原 處 分 機 關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訴願人因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民國 11

2年 4月 18日北市教終字第 11230361591號函，提起訴願，本府決定如下：

　　主文

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30日內另為處理。

　　事實

訴願人為臺北市私立○○補習班（立案文號：北市教社字第 xxxxxxxxxxx

號，下稱系爭補習班，址設：本市南港區○○○路○○段○○巷○○弄○

○號、○○弄○○號、○○弄○○號）之負責人，原處分機關派員於民國

（下同）112年 3月 23日 15時 40分許至 16時 40分許至本市南港區○○國小周

邊進行學生交通車攔檢，於○○街○○段○○號附近查獲系爭補習班使用

未報備交通車（車牌號碼：xxx-xx）載送學童，原處分機關審認系爭補習

班第 3次違反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權益法）第 29條及

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第 1次為 112年 1月 17日違規行為，經原處

分機關以 112年 2月 4日北市教終字第 1123008190號函裁處；第 2次為 112年 3

月 1日違規行為，經原處分機關以 112年 3月 9日北市教終字第 11230185784

號函裁處），乃依同法第 90條之 1第 1項第 1款規定，以 112年 4月 18日北市

教終字第 11230361591號函（下稱原處分）處訴願人新臺幣（下同）1萬 5,

000元罰鍰，並將改善情形報原處分機關。原處分於 112年 4月 19日送達，

訴願人不服，於 112年 5月 10日經由原處分機關向本府提起訴願，5月 18日

補正訴願程式及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

　　理由

一、按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第 2條規定：「本法所稱兒童及少年

　　，指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稱兒童，指未滿十二歲之人；所稱少年，指

　　十二歲以上未滿十八歲之人。」第 6條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機關：

　　在中央為衛生福利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第 7條第 2項規

　　定：「主管機關及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均應辦理兒童及少年安全維護及

　　事故傷害防制措施；其權責劃分如下：一、主管機關：主管兒童及少

　　年福利政策之規劃、推動及監督等相關事宜。……三、教育主管機關



　　：主管兒童及少年教育及其經費之補助、特殊教育、學前教育、安全

　　教育、家庭教育、中介教育、職涯教育、休閒教育、性別平等教育、

　　社會教育、兒童及少年就學權益之維護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等相關事

　　宜。」第 29條第 1項及第 3項規定：「下列兒童及少年所使用之交通載

　　具應予輔導管理，以維護其交通安全：一、幼童專用車。二、公私立

　　學校之校車。三、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接送車

　　。」「第一項交通載具之申請程序、輔導措施、管理與隨車人員之督

　　導管理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會同交通主管

　　機關定之。」第 90條之 1第 1項第 1款規定：「違反第二十九條第三項

　　所定辦法規定而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由教育主管機關處公私立學

　　校校長、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負責人新臺幣六千元以

　　上三萬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按次處罰：

　　一、以未經核准或備查之車輛載運學生。」

　　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 1條規定：「本辦法依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二十九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第 3條第 1

　　項規定：「本辦法所稱學生交通車，指下列交通載具：一、公私立學

　　校之校車：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載運學生之車輛。二、短期補習班

　　、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之接送車。」第 4條規定：「學生交通

　　車得以購置或租賃方式辦理，其車型、規格、安全設備（含防火器）

　　及其他設施設備，應符合道路交通安全規則之規定。前項購置之學生

　　交通車，應經各該主管機關核准後，向公路監理機關申請牌照，並於

　　領牌後十五日內，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第一項租賃之學生交通車，

　　租賃契約應載明交通車之使用及管理應遵守本辦法及汽車運輸業管理

　　規則之規定，並於完成租賃後十五日內，將租賃契約副本報各該主管

　　機關備查。學生交通車有過戶、車種變更、停駛、復駛、報廢、繳銷

　　或註銷牌照、變更租賃契約等異動情形，應依交通相關法規規定辦理

　　，並於十五日內，報各該主管機關備查。」

　　臺北市政府 101年 3月 15日府社兒少字第 10132076800號公告（下稱 101

　　年 3月 15日委任公告）：「主旨：公告本府主管業務委任事項，並自 1

　　01年 3月 21日生效……公告事項：ㄧ、本府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

　　保障法中有關本府權限事項業務，部分委任本府社會局及教育局，以

　　該局名義執行之。二、委任事項詳如附件。」

　　附表 2 「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主管機關委任教育局名義執



　　行事項

項

目

委任事項 委任條次

1 保障無法確認身分之兒童及少年之就學權益事項 第 22 條第 2 項

2 建立整合性服務機制，鼓勵、輔導、委託民間或自行辦理兒童及少年福利

措施事項並訂定相關補助辦法

第 23 條第 1 項第

11 款

3 受理家長申請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第 42 條

4 召開審議會辦理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班及中心 第 76 條

5 裁處違反第 76 條規定者 第 105 條

6 裁處違反第 83 條第 1 至 4 款規定者 第 107 條

7 裁處違反第 83 條第 5 至 11 款規定者 第 108 條

二、本件訴願及補充理由略以：系爭補習班自接到 112年 3月 9日處分後即

　　開始選購合法車輛，並向原處分機關申報購買交通車，但相關程序處

　　理費時，故先向合法遊覽車公司租賃遊覽車，並非未改善，學生交通

　　車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租賃之交通車應申請備查，難以符合現實狀況

　　，因遊覽車公司車輛調動或派遣有其營運上考量，難以滿足規定，致

　　訴願人面臨困境，如帶學生搭乘公車、計程車等反而不需報備，但租

　　賃合法遊覽車業者具相關執照及保險卻遭開罰，實不合理，且同一家

　　遊覽車業者之遊覽車可能被多家補習班報備，如更改成報備承租遊覽

　　車「業者」而非「車輛」，將更有效率，期盼針對租賃遊覽車之申報

　　規定做彈性調整及處理，並給予後續補件空間，而非直接開罰。

三、查本件訴願人經營之系爭補習班使用未報備交通車載送學童，違反學

　　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該辦法為兒少權益法第 29條第 3項規定

　　所授權訂定，依同法第 90條之 1第 1項規定，違反該辦法規定而有以未

　　經核准或備查之車輛載運學生之情形者，由教育主管機關處公私立學

　　校校長、短期補習班或兒童課後照顧服務中心負責人 6,000元以上 1萬

　　5,000元以下罰鍰，並命其限期改善。依兒少權益法第 6條規定之主管

　　機關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其第 7條第 2項第 3款規定之教育主管機

　　關，係指主管兒童及少年教育及其經費之補助、特殊教育、學前教育

　　及兒童課後照顧服務等相關事宜權責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再查本府

　　101年 3月 15日委任公告，關於兒少權益法規定之本府權限事項，委任

　　予原處分機關以其名義執行者，並未包括同法第 90條之 1第 1項規定。

　　又系爭補習班係補習及進修教育法所規定之短期補習班，該法第 2條

　　規定：「本法所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



　　直轄市政府；在縣（市）為縣（市）政府。」是補習班之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在中央為教育部，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由本府 101年 3月

　　15日委任公告中，就違反兒少權益法第 76條規定而由「教育主管機關

　　」依同法第 105條規定處罰之事件，本府仍踐行權限委任程序委由原

　　處分機關執行，即可明瞭。是本件系爭補習班違反兒少權益法第 29條

　　第 3項授權訂定之學生交通車管理辦法第 4條規定事件，自應由本府依

　　同法第 90條之 1第 1項規定予以裁處，則原處分機關逕以其名義裁處訴

　　願人罰鍰，姑不論是項處分實質上是否妥適，其行政管轄終究難謂適

　　法。從而，應將原處分撤銷，由原處分機關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 30

　　日內另為處理。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有理由，依訴願法第 81條，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連　堂　凱

　　　　　　　　　　　　　　　　　　　　　　　　委員　張　慕　貞

　　　　　　　　　　　　　　　　　　　　　　　　委員　王　曼　萍

　　　　　　　　　　　　　　　　　　　　　　　　委員　陳　愛　娥

　　　　　　　　　　　　　　　　　　　　　　　　委員　盛　子　龍

　　　　　　　　　　　　　　　　　　　　　　　　委員　邱　駿　彥

　　　　　　　　　　　　　　　　　　　　　　　　委員　郭　介　恒

中華民國　　　112　　　 年　　　 8　　　 月　　　　 14　　　　日


